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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主动完善妇女保健法律体系程度*

张政1,2，郝模1,2，胡志2,3，陈任2,3，蒲川2,4，陈菲2,4，陈政2,5，郝超2,6，高翔1,2，李程跃1,2

【摘    要】目的  分析京沪两地主动完善妇女保健法律体系的程度，明确主动完善法律体系对妇女保健工作的意义
并探索对其进行量化评价的可行性。方法   系统收集国家和京沪两地涉及妇女保健工作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通过判断法律法规是否有修订、地方是否有立法和地方立法时间与国家立法时间的关系，综合计算两地主动完
善法律体系的程度，并分析其与孕产妇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   京沪两地对妇女保健法律体系进行主动完善的
程度评分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均由 1990年的 0 % 上升至 2017年的 66.6 %，并且均与孕产妇死亡率呈负相关（P <
0.05）。上海主动完善法律体系的程度提升对孕产妇死亡率变化的解释程度高于北京（上海 71.7 %，北京 51.4 %）。
结论  适宜的妇女保健体系应能针对特定区域、问题和需要对法律体系进行完善性补充；京沪两地均已能较为主动
地对相关法律体系进行完善，上海法律体系的主动完善对妇女保健工作各方行为的规范作用强于北京；对京沪的
评价验证了该量化方法基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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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improvement  of  maternal  health  care-related  law system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ZHANG Zheng*,   HAO Mo,   HU Zhi,   et 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ealth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xtent of lawmakers' active improvement of maternal health care-related law system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municipality and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and the feasibility of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n the
active  improvement. Methods   We  systematically  collected  all  the  normative  legal  documents  related  to  maternal  health
issued  by  national  administrations  and  local  governmental  agencies  of  the  two  cities.  Then  we  evaluated  the  extent  of  the
active  improvement  of  the  legal  documents  based  on  whether  the  documents  were  revised,  whether  there  were  local
legislations  corresponding  to  national  legislations  and  the  time  difference  in  issuing  the  legislations  between  national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s;  we  also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of  the  active  improvement  of  the  legislations  with  variations  in
maternal  mortality  in  the  two  cities.  Results    The  grade  for  active  improvement  of  maternal  health  care-related  legal
documents performed by the administrations in both Beijing and Shanghai showed a gradual yearly upward trend. From 1990
to 2017, the overall proportion of the legal documents being improved (revisions of legal documents previously issued, being
local documents for some maternal health care services and the specific documents released by local administrations earlier
than  those  by  central  administrations)  increased  from  0  to  66.0%  and  the  proportion  was  inver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maternal  mortality  in  both  the  cities  significantly  (P  < 0.05).  The  ratio  of  variation  in  maternal  mortality  which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active  improvement  of  the  law  system  was  higher  in  Shanghai  than  that  in  Beijing  (71.7%  vs.  51.4%).
Conclusion   An  appropriate  maternal  health  care-related  law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constantly  according  to  specific
local  circumstances.  The  active  improvement  of  the  law  system  has  been  conducted  by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in  both
Beijing and Shanghai city and the effect of the improvement on maternal health care services is greater in Shanghai than that
in Beijing. The study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is basically feasible for the assessment on the
active improvement of maternal health care-related law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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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过程具有地方性，当一个国家部分领域出

现的法律关系缺乏一定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时，必

须采取地方化的协调措施予以解决[1]。立法过程又

具有时代性 [2]，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技术的应用

使得妇女保健（以下简称“妇保”）工作中新的法律

关系不断出现，对妇保法律体系不断提出新的要求[3]。

因此，立法者应当重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对相关

法律体系进行动态的完善。当前对妇保工作中完

善立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的完善立法的建议和实

践 [4 – 5]，尚未有对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程度的研

究 [6 – 7]。本研究以京沪两地为例，分析两地主动完

善妇保法律体系程度的变化趋势，并明确一个地区

主动完善法律体系的对规范各方行为的重要性及

对其量化评价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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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拟通过国家和京沪两地制定

和修改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情况来判断主动完

善法律体系的程度，为此需要系统收集国家和京沪

两地妇保工作相关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收集方法见《京沪妇女保健法律体系的完备程

度》一文。最终京沪两地分别纳入 232份和 417份

文件，对其进行逐一阅读，摘录“发布时间”和“发布

主体”等内容。为明确主动完善法律体系的程度和

孕产妇死亡率的关系，检索京沪历年《北京市卫生

计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8] 和《上海市卫生计生

数据》[9]获取两地 2000 — 2017年户籍人口孕产妇

死亡率。

1.2    方法　逐一判断国家层面妇保相关法律法规

发布后是否有修订（如有，则得分，否则不得分）、京

沪两地是否发布妇保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或条例（如

发布，则得分，否则不得分），并判断其发布时间是

否早于国家层面（如早于国家层面则得分，否则不

得分），累加上述三点评分得到两地主动完善妇保

法律体系的程度（程度评分以百分比表示，满分为

100 %）。为确保数据收集和摘录的一致性，本研究

采用不同成员分别阅读和摘录同一批法律文件的

方式进行重复测量，重测信度为 0.829，表明收集的

资料有很好的可信度。

1.3    统计分析　所有资料使用 Excel 2013进行摘

录、整理并建立数据库，运用统计软件 SPSS 18.0进

行分析处理。使用 Spearman相关分析两地在主动

完善妇保法律体系的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的相关

性；使用单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分析两地主动完

善相关法律体系的程度对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

2   结　果

2.1    京沪两地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程度（表 1）
北京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的程度评分于 1995年

和 2009年有两次提升，上海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

的程度评分则于 1996年和 2009年有两次提升。1995
年前，京沪两地主动完善法律体系的 3个判断项均

未得分。我国于 199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

健法》[10]后，北京与上海先后在 1995年和 1996年分

别制定了《北京市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
办法》 [11]和《上海市母婴保健条例》 [12]两部地方

性法规，两地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的程度评分因

此由 0 % 提升到了 33.3 %；我国在 2009年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修改了业务部门非法

开展相关手术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后，京沪两地该指

标评分由 33.3 % 提升到了 66.6 %。以上分析显示，

我国国家层面已能够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主动完

善，京沪两地则已能够做到根据地方实际设置相应

的地方性法规、条例。但京沪两地出台地方性法

规、条例的时间均晚于我国的母婴保健法，即未能

先于国家对妇保工作各方行为设置法律规范。

2.2    京沪两地主动完善法律体系程度和孕产妇

死亡率关系（表 2，图 1、2）　1990 — 2017年，两

地主动完善法律体系的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变化

趋势的关系见图 1、图 2，京沪两地孕产妇死亡率和

当地主动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的程度间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 – 0.787和 – 0.87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拟合回归方程显示，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

的程度对两地孕产妇死亡率下降的解释程度分别

为 51.4 % 和 71.7 %。这提示主动妇保法律体系可

以通过带动管理运行机制的完善和服务的开展，改

善妇保工作效果。

表 1   京沪两地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程度及孕产妇死亡率

变迁情况

年份
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的程度评分（%） 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北京 上海 北京 上海

1990 0.0 0.0 25.0 23.8

1991 0.0 0.0 24.0 23.4

1992 0.0 0.0 30.1 28.5

1993 0.0 0.0 16.5 27.3

1994 0.0 0.0 18.9 30.3

1995 33.3 0.0 22.3 24.0

1996 33.3 33.3 15.3 22.1

1997 33.3 33.3 23.7 12.5

1998 33.3 33.3 10.5 11.4

1999 33.3 33.3 17.5 13.7

2000 33.3 33.3 9.7 9.6

2001 33.3 33.3 11.7 9.0

2002 33.3 33.3 15.1 10.0

2003 33.3 33.3 15.6 12.0

2004 33.3 33.3 15.2 10.8

2005 33.3 33.3 15.9 1.4

2006 33.3 33.3 7.9 8.3

2007 33.3 33.3 16.7 6.7

2008 33.3 33.3 18.5 6.9

2009 66.6 66.6 14.6 7.1

2010 66.6 66.6 12.1 5.3

2011 66.6 66.6 9.1 1.0

2012 66.6 66.6 6.1 4.3

2013 66.6 66.6 9.5 7.7

2014 66.6 66.6 7.2 3.4

2015 66.6 66.6 8.7 4.2

2016 66.6 66.6 10.8 2.5
2017 66.6 66.6 8.2 1.0

表 2   京沪两地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的程度与孕产妇

死亡率回归分析

城市 β t 值 P 值 调整 R2

北京 主动完善法律体系的程度 – 0.729 – 5.438 < 0.001 0.514
截距 19.438 16.700 < 0.001

上海 主动完善法律体系的程度 – 0.853 – 8.335 < 0.001 0.717
截距 19.438 15.625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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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京沪均能主动对妇保法律体系进行完善性补

充。法律应当适应社会形势变化，与时俱进，不断

发展完善 [13]。美国著名法学家卡多佐指出，“法律

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 —— 它必须具备

成长的原则” [14]，亦是强调因时因地更新法律的重

要性。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妇保法律

法规的修正和京沪两地相关的地方性法规颁布，京

沪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的程度有较大提升 —— 研
究结果显示，两地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的程度评

分在 1995年以来均从 0 % 上升到 66.6 %。

京沪对法律体系的主动完善已发挥了对妇保工

作的规范作用。随着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的程

度提升，两地孕产妇死亡率不断下降（分别由 1990
年的 25.0/10万和 23.8/10万下降到 2017年的 8.2/10万

和 1.0/10万，相关系数分别为  – 0.787和  – 0.878），
这提示对法律体系的主动完善可能规范妇保工作

各方的行为。卫生系统宏观模型[15]认为，法律处于

政治维度，受到经济和文化维度的影响，并影响着

过程子模中管理、资源等的变化。一个地区若能因

时制宜、因地制宜地主动完善法律体系，则理论上

也会规范妇保工作各方行为，表现为促进内部子模

中资源配置、管理运行机制等适宜程度的提升，有

利于服务的开展。这一系列变化的综合作用即可

促进健康结果的改善。以北京为例，平行研究表

明，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的程度在 1990 — 2017

年间不断上升的同时，财力资源配置的适宜程度评

分从 28.5 % 上升到 42.6 %，评价标准可落实程度评

分由 12.7 % 上升至 42.6 %，功能服务的覆盖程度评分

从 80.0 % 上升到 90.0 %，孕产妇死亡率也大大降

低，佐证了主动完善法律体系对规范妇保工作各方

行为的作用。因此，项目组认为，适宜的妇保体系

“应能主动弥补相关法律规制的欠缺，针对特定区

域、特定问题和特定需要因地制宜开展完善性补充。”

法律体系的主动完善对上海妇保工作各方行为

的规范作用强于北京。理论上，若法律体系得到不

断完善并在实践工作中得到落实，则越能够对各方

行为起到规范作用。本研究显示，两地主动完善妇

保法律体系的程度相同，但上海主动完善妇保法律

体系的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的相关性强于北京（决

定系数上海 0.717，北京 0.514），妇女健康结果指标

也优于北京，这提示上海对法律体系的主动完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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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主动完善妇保工作法律体系程度评分与孕产妇死亡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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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海主动完善妇保工作法律体系程度评分与孕产妇死亡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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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源配置、管理运行和服务开展等卫生系统内部

要素的适宜程度的提升方面优于北京。据平行研

究，2017年上海在财力资源配置的适宜程度评分、

计划评价机制的健全程度评分和功能服务定量可

考核程度评分为 69.37 %、57.92 % 和 90.00 %，高于

北京的 38.0 %、52.68 % 和 70.00 %，佐证了这一点。

因此，可以认为上海主动完善法律体系对妇保工作

各方行为的规范作用强于北京。

孕产妇死亡率的变化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未来仍需要通过多因素分析等方式才能定量地

确定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程度对孕产妇死亡率

变化究竟可以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

本研究尝试对一个地方主动完善妇保法律体系

的程度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清晰地

显示京沪两地在此方面工作的异同。同时，该方法

所基于的资料均为公开资料，数据真实可信且可重

复，故可以认为本研究所探索的衡量一个地区主动

完善妇保工作法律体系程度的方法具备可行性和

可推广性，可尝试在传染病防制、儿童保健等公共

卫生领域进一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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